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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之內容概不負

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會就本公告全部

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ENTERPRISE DEVELOPMENT HOLDINGS LIMITED 

企 展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 1808） 

 
有關 

出售上市證券的 
須予披露交易 

 

 

該等出售事項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九日期間，本集團

透過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企展（香港）控股於市場上以總代價約2,085,433美元

（相當於約16,266,380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出售了RIOT銷售股份。  

 

董事會亦宣佈，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二日期間，本集團透

過企展（香港）控股於市場上以總代價約1,702,767美元（相當於約13,281,581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出售了Tesla銷售股份。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 I及出售事項 II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分別超過 5%且低於

25%，因此出售事項I及出售事項  II分別構成根據上市規則第14.06(2)條之規定本

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此該等出售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章所規定之申報及

公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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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等出售事項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九日期間，本集團

透過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企展（香港）控股於市場上以總代價約 2,085,433 美

元（相當於約 16,266,380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出售了 RIOT 銷售股份。  

 

董事會亦宣佈，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二日期間，本集團透

過企展（香港）控股於市場上以總代價約 1,702,767 美元（相當於約 13,281,581

港元）（不包括交易成本）出售了 Tesla 銷售股份。  

 

由於該等出售事項於公開市場上進行，本公司並不知悉該等出售事項所涉交易對

手之身份或彼等各自之主要業務。據董事作出一切合理查詢後所深知、盡悉及確

信，出售事項 I 及出售事項 II 所涉交易對手及彼等各自之最終實益擁有人各自均

為獨立第三方。  

 

出售事項 I 之現金總代價約為 2,085,433 美元（相當於約 16,266,380 港元），而

RIOT 銷售股份之出售價乃根據 RIOT 股份在出售事項 I 有關期間內所報之買入

價及賣出價而釐定。  

 

完成出售事項 I 後，本集團持有 60,000 股 RIOT 股份。  

 

出售事項 II 之現金總代價約為 1,702,767 美元（相當於約 13,281,581 港元），

而 Tesla 銷售股份之出售價乃根據 Tesla 股份在出售事項 II 有關期間內所報之買

入價及賣出價而釐定。  

 

完成出售事項 II 後，本集團持有 4,500 股 Tesla 股份。  

 

RIOT 之資料  

 

根據公開資料，RIOT 連同其附屬公司專注於建立、支援和營運區塊鏈技術生態

系統。其參與數位貨幣挖礦業務，利用專用電腦產生主要是比特幣的數位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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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錄自 RIOT 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一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年報的財務資料分别如下：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一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經審核) (經審核) 

 (千美元) (千美元) 

營業額  259,171 213,243 

淨收益（虧損）  (509,553) (15,437) 

總資產  1,319,964 1,521,988 

 

Tesla 之資料  

 

根據公開資料，Tesla 是一家位於美國德克薩斯州奧斯汀的電動汽車和清潔能源

公司。Tesla 設計並製造電動汽車、電池儲能、太陽能電池板及屋頂瓦片以及相

關產品和服務。  

 

摘錄自 Tesla 截至二零二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及截至二零二二年十二

月三十一日止財政年度之財務業績的財務資料分别如下：  

 

 截至二零二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截至二零二二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未經審核) (經審核) 

 (百萬美元) (百萬美元) 

營業額  96,773 81,462 

歸屬於普通股股東的淨利潤  10,882 14,116 

總資產  106,618 82,338 

 

該等出售事項的理由及裨益  

 

本公司之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提供綜合商業軟件解決方案及上

市證券交易業務。  

 

考慮到 RIOT 股份近期之市價，董事認為出售事項 I 是變現本集團於 RIOT 銷售

股份之投資的機會。董事預期確認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前收益約 356,162 美元

（相當於 2,778,064 港元），乃根據 RIOT 股份之收購價與出售價（不包括交易

成本）之間的差額計算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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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慮到 Tesla 股份近期之市價，董事認為出售事項 II 是變現本集團於 Tesla 銷售

股份之投資的機會。董事預期確認計入其他綜合收益的稅前收益約 44,446 美元

（相當於 346,682 港元），乃根據 Tesla 股份之收購價與出售價（不包括交易成

本）之間的差額計算得出。  

 

股東務請注意，本公司將錄得之該等出售事項之溢利之實際金額須待審閱後方可

作實。預期該等出售事項之所得款項將用作本集團一般營運資金及償還融資額

度。董事認為該等出售事項乃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之整體利益。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出售事項 I 及出售事項  II 的一個或多個適用百分比率分別超過 5%且低於

25%，因此出售事項  I 及出售事項  II 分別構成根據上市規則第 14.06(2)條之規定

本公司的須予披露交易。故此該等出售事項須遵守上市規則第 14 章所規定之申

報及公告規定。  

 

釋義  

 

於本公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以下詞彙具備以下列出的釋義  ：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

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股份代號：

1808）  

  

「關連人士」  

 

指  具有上市規則所賦予之涵義  

 

「董事」  指  本公司之董事  

 

「該等出售事項」  指  出售事項I及出售事項II之統稱  

 

「出售事項I」  指  本集團於二零二三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至二零二四年

二月九日期間於市場上出售RIOT銷售股份  

 

「出售事項II」  指  本集團於二零二四年二月六日至二零二四年二月十

二日期間於市場上出售Tesla銷售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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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展（香港）控股」  

 

指  企展（香港）控股有限公司，一間於香港註冊成立

的有限公司，其為本公司間接全資附屬公司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香港」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港元」  

 

指  港元，香港之法定貨幣  

「獨立第三方」  

 

指  獨立於本公司和本公司關連人士之第三方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納斯達克」  指  全國證券交易商協會自動報價系統資本市場  

 

「RIOT」  指  RIOT Blockchain Inc.，一家於美國註冊成立的公

司，其普通股於納斯達克上市  

 

「RIOT 銷售股份」  指  合共143,145股RIOT股份  

 

「RIOT股份」  指  RIOT股本中之普通股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之持有人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Tesla」    

   
 

指  Tesla Inc.，一家於美國註冊成立的公司，其普通股

於納斯達克上市  

 

「Tesla銷售股份」  指  合共9,000股Tesla股份  

 

「Tesla股份」  指  Tesla股本中之普通股  

 

「美國」  指  美利堅合眾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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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  指  

 

美元，美國之法定貨幣  

「%」  指  百分比  

 

 

承董事會命  

企展控股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李卓洋  

  

香港，二零二四年二月十四日  

 

於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三位執行董事，為于輝先生 (行政總裁)、李卓洋女士

及劉洋先生，以及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蔡金良先生、陳鴻先先生及陳國宏先

生。  


